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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修習教育學程學生(以下簡稱師資生)養成負責與服務之精神，並增進其教育專業素養與

教育熱忱，特訂定師資生教育服務學習與專業研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師資生於取得修畢職前教育教育證明書前，應參與教育服務學習及專業研習各至少 32 小時，

且與各系所規定認定不得重複採計。 

三、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教育服務學習時數採認項目及程序如下： 

    (一)定義：參與服務單位提供之教學、行政及輔導等義務性且不支薪之教育服務學習時數。 

    (二)採認項目： 

1.本中心主辦之各項教育服務學習方案或協助本中心行政工作。 

2.未納入授課時間，授課教師額外安排之教育服務學習方案。 

3.慈濟大學(本校)各單位、社團辦理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教育服務學習方案。 

4.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教育服務學習方案、學校行政工作或其他有關之教育活動。 

5.參與慈濟基金會或其他慈善、公益、文教團體之教育服務學習活動。 

6.上述未認可之服務項目，由中心會議核定之。 

    (三)採認程序：師資生於每次履行教育服務學習活動後，應依各活動繳交學習成果報告或紀

錄表，由本中心、授課教師或提供服務之機構，出具參加證明或專人核章後，於規定時

間內，交由本中心核章認證，經證明核可後，採計為教育服務學習時數。 

四、本中心專業研習時數採認項目及程序如下：  

    (一)定義：需符合教育專業或中等學校專門課程之研習。 

    (二)採認項目： 

1.凡本中心、校內、外辦理之專業研習，如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工作坊、教學觀摩、

讀書會等。 

2.上述未認可之研習項目，由中心會議核定之。 

    (三)採認程序： 

1.本中心主辦之專業研習，依簽到單及研習時數核實採計。 

2.非中心主辦之研習應由主辦單位出具參加證明核章或提出研習日程表、簽到單、研習

條、研習結業證書等相關證明文件(擇一檢附之) ，於規定時間內，交由本中心核章認證，

經證明核可後，採計為專業研習時數。 

五、獎勵機制： 

    (一)參加教育服務學習或專業研習之活動心得，經本中心「慧命的磐石」刊物錄用，額外 

    登錄 2 小時專業研習時數。 

    (二)參加教育議題研習可申請交通費及報名費補助各一次。 

    (三)參加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檢定或競賽、教育服務學習競賽可申請補助交通費及報名費。 

       教學實務能力包含：教案設計、教學演示、板書、教學科技或數位教學、教具製作。 

    (四)交通費以台鐵自強號票價補助；報名費每人至多補助 2000 元。前(二)、(三)項已申請 

    相關單位補助，不得提出申請。 

六、本要點適用於 108 學年度起修讀之師資生，107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七、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後，陳主任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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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備註 

五、獎勵機制： 
(一)參加教育服務學習或專業研習
之活動心得，經本中心「慧命的磐
石」刊物錄用，額外登錄 2 小時專
業研習時數。 
(二)參加教育議題研習可申請交通
費及報名費補助各一次。 
(三)參加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檢定或
競賽、教育服務學習競賽可申請補
助交通費及報名費。 
教學實務能力包含：教案設計、教
學演示、板書、教學科技或數位教
學、教具製作。 
(四)交通費以台鐵自強號票價補
助；報名費每人至多補助 2000 元。
前(二)、(三)項已申請相關單位補
助，不得提出申請。 

五、參加教育服務學習或專業研習之
活動心得，經本中心「慧命的磐石」
刊物錄用，額外登錄 2 小時專業研習
時數。 

為鼓勵師資生參加
教育新興議題研
習、教學實務能力
檢測檢定或競賽、
教育服務學習競
賽，新增獎勵機
制。 

 

 

 


